《关于规范治理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规范治理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15号）要求，我局起草了《关于规范治理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研判和起草过程
《安徽省医保局关于规范治理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15号）要求要求，市医保局起草了《关于规范治理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市医保局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向各县（区）医保局、市属公立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一）规范价格项目。对照国家立项指南，公布“血液透析费”等21项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相应加收项目。停用“血浆置换术”“人工肝治疗”“血透监测”等15个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公布整合后项目与原项目的映射关系表。
（二）落实价格治理。落实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要求，将我市血液透析费、血液滤过费、血液透析滤过费、血液透析灌流费4个项目价格维持在国家医保局价格治理目标范围内。规范后的透析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为全市公立医疗机构最高政府指导价，下浮幅度不限。“血液透析费”“血液滤过费”“血液透析滤过费”“血液透析灌流费”项目中的“监测”指：血温、血压、在线清除率、血容量监测，医院未完成全部四项监测事项的，需按实际每少一项监测减收5元。患者居家腹透所需的碘伏帽、透析液等药品耗材，公立医疗机构可按零差率要求单独收费。
（三）明确医保支付范围。将“血液透析费”“血浆置换费”“透析管路处理费”等19个透析类价格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中“血液透析费”“血浆置换费”“腹膜透析置管费”“腹膜透析导管感染清创费”等14个项目按照甲类管理；“腹膜透析导管复位费（导丝复位）”“腹膜透析导管复位费（手术复位）”“血液透析灌流费”等5个项目按照乙类管理，项目所标注价格为医保基金最高支付标准。“腹膜透析操作训练费”“腹膜透析延伸服务费”2个项目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bookmark: OLE_LINK82]    （四）有关要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部门协调，及时维护信息系统目录，指导各医疗机构做好政策落地实施。
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规范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认真做好透析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公示和政策解读，落实好医疗费用明细清单、明码标价等相关规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